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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十四：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。  

 

14.1 在可行的情況下，服務單位備有確保個別服務使用者私隱與

尊嚴得到尊重的政策及程序，並可供服務使用者、職員及其

他關注人士閱覽。  

 

14.2 對於服務使用者所需的任何個人護理，服務單位應確保進行

這些護理時，服務使用者的私隱和尊嚴得到尊重。  

 

14.3 服務單位備有確保服務使用者的保密權得到尊重的政策及程

序，並可供服務使用者、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。  


